附件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研究生导师考核动态管理办法
为全面贯彻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和以科研课题为引导的导师资助制，须聘任优秀导师承担起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育创新性成果的职责，构建起以创新能力为目标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为加强导师队伍建设，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已逐步建立起一套导师岗位培训、动态考察和跟踪评估的管理制度，对促进导师队伍的整体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轮研究生导师考核，是基于我院人才培养需求和学科发展现状修订形成，要求导师既要学高为师，更要身正为范，对导师聘任期间的学术发展以及教书育人进行有效及合理的评价。
一、 考核目标

1. 以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书面评价与网络评价相结合的方式，确保考核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务求实效。

2. 医学院对导师培养和指导研究生工作实行动态跟踪管理，以考核促管理，以导师队伍建设推动医学院学科建设和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

二、 考核对象

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导师库在岗的全体导师。

2. 无故不参加考核者，视为自动放弃研究生导师岗位任职资格。

三、 考核时段

每三年集中考核一次。

四、 考核内容与方法

1. 研究生导师考核内容包括导师的职业素养、学术水平以及其学生培养质量等内容。考核采取指标评价和学生评价两种方法。

2. 医学院将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规定》具体要求，制定导师考核评分细则，按不同导师类别具体量化考核项目指标，在集中考核年度对医学院所有登记的导师进行考核；导师应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术道德，如在医教研各项工作中查实存在严重违法违纪或严重学术不端行为，考核不合格。

3. 为强化导师指导研究生培养质量管理，医学院设定了相关培养质量的考核指标：对于研究生导师所指导研究生发表高质量论文或获得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等可获额外加分，通过考核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同时，对导师所指导研究生在学期间因违法违纪受到处理、科研记录本飞行检查不合格或其学位论文评议结果为“异议”者，则酌情予以扣分，从而进一步加强导师对研究生道德及学术教育责任意识。
4.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组织在校研究生和近三年毕业研究生登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生导师评价系统，对本人导师的治学态度、师德师风、培养成效进行评价，医学院将汇总各项指标评分反馈培养单位及导师本人。
5. 各学位评定分委会组织成立导师考核专家组，对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报送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考核结果进行审查，报医学院研究生院备案，对有学术不端等严重违反导师职责的行为者仍须报医学院审查。同时，医学院将对硕导考核结果进行抽查。

6. 医学院研究生院分院组织成立医学院导师考核专家组，对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报送的博士研究生导师考核结果进行审查。
7. 考核结果将在学位评定委员会汇报并予以公布。

五、 考核结果

1. 考核结果分五个等级：特优、优秀、良好、达标、未达标。

考核结果为特优者，医学院将提出表彰，在招生指标上予以倾斜，原则上免除下一轮量化考核。对考核结果为优秀者，根据当年招生计划指标，优先参与招生。考核结果为不合格者，停止当年招生；在随后的非集中考核年度，参照集中考核当年评分细则各项指标，如有改进，可向其所在培养单位提出补考，如成绩为合格以上可视当年情况参与招生；补考核工作在非集中考核年度进行，一般在当年“研究生招生简章”制定前（即上半年）开展，每年一次，至下一集中考核年度止。

至下一集中考核年度，在前次集中考核结果为不合格，且随后未提出补考核申请或补考核成绩仍为不合格者，将自动纳入后次集中考核，如考核仍为不合格（即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者，取消导师岗位任职资格，重新招收研究生需重新选聘。

2. 考核过程中如查实被考核人提供不实材料者，将通报医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并讨论处理意见。

3. 导师对考核结果有异议，医学院研究生分院在公布考核结果起15日内，接受其书面复核申请，逾期不予受理。研究生分院在接到申请后15个工作日内对考核结果进行复核，并将复核意见书面通知导师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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